[bookmark: _GoBack]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查处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5年10月24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以下称当事人）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2025年3月31日，当事人在未经公平竞争审查的情况下，牵头制定《关于印发<松江区装修垃圾全程管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沪松绿容发〔2025〕22号），限定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将其管理范围内产生的装修垃圾，交由属地街镇（经开区）从已中标清运服务企业中选定的一定数量的企业清运。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当事人在不具有法律、法规、国家政策依据的情况下，要求各属地街镇单位在已中标清运服务企业中选定一定数量的企业在本街镇开展装修垃圾清运服务，不当限制辖区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只能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服务。该行为模糊了行政监管与市场运营的边界，不当干预了已中标收运服务企业在装修垃圾清运市场的公平竞争，具体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竞争效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九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第四十五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的规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调查期间，当事人认识到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有关规定，积极整改，主动对相关文件进行修订，清理含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内容，消除不良影响。
